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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【脱队人员的入伍时间】　　《总政治部确定脱队人员入伍时间的规定》（政干字[1985]3383号
）规定：（1）凡按1955年10月总政治部、总干部部《关于军官军龄计算办法的规定》，脱队前的军龄
不能恢复计算的，其入伍时间一律从重新人伍时算起。（2）凡按上述规定，脱队前的军龄可以恢复
计算，且脱队前在部队的时间长于脱队时间的，其入伍时间从第一次入伍时间算起；短于脱队时间的
，从重新人伍时算起。（3）被俘人员、受刑事处分人员的入伍时间，按照1955年10月总政治部、总干
部部《关于军官军龄计算办法的规定》，参照上述原则可以确定。　　【被捕、被俘人员的参加革命
工作时间】《中共中央组织部、劳动人事部印发的通知》（中组发[1982]11号）规定：被捕、被俘人
员，在被捕、被俘期间没有错误，或虽有错误，但情节较轻，获释后，即积极寻找组织，自觉进行革
命工作的，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变。自首情节严重，或有叛变行为，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，其参
加革命工作时间，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；但过去组织上对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已有结论者，
一般可不再变动。　　被开除公职或判刑后又参加革命工作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《中共中央组织
部、劳动人事部印发的通知》（中组发[1982111号）规定：被开除公职或判刑，以后又参加革命工作
的，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，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。因过失犯罪被判刑，情节较轻的，或缓刑
、监外执行未离开工作岗位的，也可以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。　　【因客观原因被迫脱离
革命队伍后又参加革命工作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】《中共中央组织部、劳动人事部印发的通知》
（中组发[1982]11号）规定：因负伤、患病或队伍转移、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脱离革命队伍，离队期间
积极寻找组织，主动为党工作，当地解放就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，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，从第一次参
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；离队期间未积极寻找组织，也未有损害革命的言行，三年内又重新参加革命工
作的，也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；否则，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。　　【原非我
在职工作人员，建国前在我党开办的学校学习参加革命工作时间】《中共中央组织部、劳动人事部印
发的通知》（中组发[1982]11号）规定：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，在我党开办的军事学校、干部学校、
干部训练班和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、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、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大学，公学学
习后即分配工作的，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，从入校之日算起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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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印刷质量好，内容编辑也好，方便工作查询
2、老人家们都非常喜欢，力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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